「視覺藝術策展專案」補助辦法

九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第三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核定

九十四年七月四日第四屆第四次董事會第一次修訂

九十五年十二月四日第四屆第十一次董事會第二次修訂

九十七年七月七日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第三次修訂
九十九年四月十九日第五屆第十三次董事會第四次修訂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五屆第十四次董事會第五次修訂

一百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六屆第四次董事會第六次修訂

1、 計畫宗旨：

(一)鼓勵專業策展人與藝術展覽團隊合作，提出具有研發效益的專題展覽計畫。

(二)促使理論、創作與展覽三者整合，並裨益藝術相關專業的同步成長。

(三)鼓勵策展人提出開創性觀點建構台灣當代藝術史脈絡。

二、計畫說明：

(一)公開徵選優質的專題展覽計畫；含策展研究及展覽兩部分。期透過策展人及其研究理念、藝術家及其作品、行政團隊及其推廣能力、場域及其文化特性等多方位資源整合，強化專業人才與軟硬資源整合的效益，以突顯台灣在地活力與拓展國際視野。
(二)鼓勵策展人提出出國考察研究，或提升策展實務專業的計畫，並針對募款、教育及媒體推廣計畫，提出創新思維與具體實施辦法。
(三)展覽之策辦鼓勵開發新興展示型態，呈現台灣當代藝術史觀，彰顯美學文化意涵者，並鼓勵與國際館舍交流之計畫。
三、作業要點：

(一)申請資格：

1. 由策展人與國內立案藝文團體共同組隊，並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並應檢附合作協議書及合作分工與權責說明。

2. 策展人須提出相關論述至少三篇、策展或展覽行政相關經歷。

3. 補助範圍不含政府、政黨、學校等及其所屬單位主辦或委辦之活動計畫；惟考量國內中大型展覽場地資源有限，與公立展覽單位合辦或共同主辦之計畫不在此限。

4. 同一申請案不得重複申請本基金會及文建會其他補助項目，該計畫如已同時進行申請其它單位資助者，應於申請書中述明。

5. 其他資格規定一體適用本會年度常態補助申請基準。

(二)補助金額及名額：

1.每年補助至多3案，補助金至多480萬元。

2.同一申請單位於本專案同一年度至多補助一個專案計畫。

(三)評選標準：

1. 策展人資歷、相關論述作品，本次策展論述綱要等。

2. 策展研究之主題內涵、觀照範疇、以及藝術取樣之呼應度；展覽計畫之整合力與可行性。

3. 策展團隊成員之專業經驗與執行能力，並考量募款、教育、行銷宣傳與觀眾開發等方案。

4. 評審得視計畫之內容需求及可行性，徵詢策展團隊意願後，提供補強或修正之建議。

(四)補助經費得包括：

策展人研究、考察與規劃費，以及展覽所需參展借展費、展品製作、運輸、保險、展場佈置、展覽之記錄和出版 (中、外文)等。

(五)申請、審查與公告：

1. 申請收件期：10月1日至11月5日。(郵寄之收件截止日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親送或其他方式遞送者於收件截止日下午5時前送達國藝會(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

2. 分為書面審查及面談兩階段審查。

3. 公佈揭曉日：12月15日以前。

4. 計畫執行期程：獲補助公告次年3月1日起，為期兩年。至國外展出者，須於三年內完成。
(六)申請文件：

1. 申請書一式二份(申請總表、策展人資料、團體資料、實施計畫表、計畫預算總表、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附件說明一覽表、參展藝術家個人資料)。

2. 企劃書一式二份（應包括下列內容）：

a. 策展論述（策展研究之主題內涵、觀照範疇、及藝術取樣之呼應度）

b. 策展團隊資料（包括策展人與執行團隊資歷）

c. 參展者與創作計畫

d. 展覽場地使用計畫；國外展場須有詳細介紹資料

e. 計畫執行進度
f. 展覽出版計畫（中、外文）

g. 展覽相關推廣方案

h. 詳細經費預算

i. 相關募款計畫

j. 合作單位（主、協辦與贊助單位）

k. 展覽檔期與國內展出地點（備有展覽場地同意使用文件為優先考量）

3. 與申請計畫相關之作品光碟片。（圖檔至多20張） 

4. 團體立案證明。

5. 本專案恕不接受補件，請於送件時備齊相關申請文件。凡申請資料未備齊者，即視同資格不符。

 (七)評審作業：分兩階段

1. 初審：由五至七位評審委員進行，進行書面審查。

a. 審核策展人及團隊專業資歷、合作分工與權責等相關資料。

b. 審查企劃書內容。

2. 複審：入圍複審之策展人及團隊代表須至本會進行簡報。若策展人無法親自出席時，得由策展人填具授權書，委請代理人(限團隊成員)出席複審會議，負責簡報及答詢。

3. 評審委員得視需要，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佐證參考資料。

(八)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 公佈揭曉後六個月內，須提出展場使用同意函。逾期且未事先獲本基金會同意核備者，視同放棄，本基金會將撤銷補助資格。

2. 獲補助者須與本基金會簽訂補助合約，有關執行、撥款、核銷事宜及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合約辦理。

四、本專案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